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795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上接B794版)

� � �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明月

路1257号1幢1层103-1、103-2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冯轶明

电话：021-20530224

联系人：江辉

客服电话：400-820-1515

65)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

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号楼3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电话：021-52822063

联系人：兰敏

客服电话：400-118-1188

66)北京电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1号楼36层3603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F座

12层B室

法定代表人：曲馨月

客服电话：400-100-3391

67)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355号岗厦皇庭中心8楼

DE

法定代表人：高锋

客服电话：400-804-8688

68)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3号8楼

法定代表人：黄祎

电话：021-51327185

联系人：徐亚丹

客服电话：400-799-1888

69)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E世界财富中心A座

11层1108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E世界财富中

心A座11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400-619-9059

70)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

兴科学园B栋3单元11层1108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

号科兴科学园B栋3单元11层1108

法定代表人：赖任军

电话：0755-29330513

联系人：刘昕霞

客服电话：400-930-0660

71)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22层2603-06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

号院京东集团总部

法定代表人：江卉

客服电话：95118

72)北京辉腾汇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2-2-1

法定代表人：许宁

电话：010-51455516

联系人：周雯

客服电话：400-829-1218

73)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滨海浙

商大厦公寓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5

层

法定代表人：张军

电话：010-5901384

联系人：王芳芳

客服电话：010-59013842

74)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

1102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102、

1103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电话：021-20219988

联系人：张蜓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75)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客服电话：400-920-0022

76)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

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的太平金融大

厦1503-1504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电话：021-65370077-209

联系人：俞申莉

客服电话：400-820-5369

77)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142号

14层1402办公用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朝来高科技产业

园18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旭

客服电话：400-810-5919

78)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客服电话：95177

79)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商报东路英龙商务大厦8楼

A-1（811-812）

办公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南山1910小区A3-1

法定代表人：苗宏升

电话：0411-66661322

联系人：王清臣

客服电话：4007-903-688

80)乾道盈泰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1302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合生财富广场

1302室

法定代表人：董云巍

客服电话：400-088-8080

81)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

22250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融新科技中心C

座17层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电话：010-61840688

联系人：戚晓强

客服电话：400-159-9288

82)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17-19号环亚大厦B座601

室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17-19号环亚大厦B座

601室

法定代表人：陶捷

客服电话：400-027-9899

83)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MSDC1-28层

28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9层

法定代表人：丁东华

电话：010-59287105

联系人：许艳

客服电话：400-111-0889

84)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法定代表人：叶精一

电话：010-85594745

联系人：张林

客服电话：400-066-8586

85)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5层

01、02、03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5

层01、02、03室

法定代表人：冷飞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86)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87号1幢2楼268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6

层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客服电话：400-817-5666

87)中民财富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7层05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17层

法定代表人：弭洪军

客服电话：400-876-5716

88)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667弄107号201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杨高南

路799号3号楼9楼

法定代表人：沈丹义

客服电话：4001019301� /� 95193

89)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白塔二南街18-2号B座601

办公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白塔二南街18-2号B座

601

法定代表人：朱荣晖

客服电话：400-003-5811

90)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2号厦门第一广场西座

1501-1504室

法定代表人：陈洪生

客服电话：400-918-0808

91)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

心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客服电话：4008-909-998

92)贵州省贵文文化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电子商务港太升国际

A栋2单元5层17号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兴业西路CCDI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陈成

客服电话：0851-85407888

93)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3层30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3层

307

法定代表人：杨健

电话：010-65309516

联系人：李海燕

客服电话：400-673-7010

94)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

金中心办公楼二期53层5312-15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6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电话：010-85097570

联系人：余永键

客服电话：400-021-8850

95)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9号楼15层180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C座

1809

法定代表人：戎兵

电话：010-52858244

联系人：魏晨

客服电话：400-6099-200

96)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东路东、康

宁街北6号楼6楼602、603房间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国际电子城360大

厦A座

法定代表人：王旋

客服电话：4000-555-671

97)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707号生命人寿大厦32

楼

法定代表人：贲惠琴

客服电话：021-50206003

98)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110-134号富中国际

广场1栋20层1.2号

法定代表人：王荻

客服电话：0851-88235678

99)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层

202室

法定代表人：樊怀东

客服电话：4000899100

100)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47号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客服电话：025-56663409

101)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8号402室

法定代表人：惠晓川

客服电话：400-808-1016

102)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1幢1层101

法定代表人：张旭阳

客服电话：95055-4

103)深圳新华信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森

客服电话：400-000-5767

104)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

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电话：13718246886/010-60834022

联系人：刘宏莹

客服电话：400-990-8826

105)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25、27、2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8

楼

法定代表人：陈太康

客服电话：95531/4008888588

106)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

16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客服电话：95510

107)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1105室

法定代表人：马永谙

客服电话：021-5070108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选择其他符合

要求的其他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管理人网站上公示。

二、登记机构

名称：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8号中

洲大厦3202、3203B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2号中航资本大厦

17楼

法定代表人：王瑶

电话：010-56517000

传真：010-56517001

联系人：李同庆

网址：www.zrfunds.com.cn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华阳路112号2号楼东虹桥法律服务园区

302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69号裕景国际商务广

场A座15层

负责人：张诚

电话： 021-58773177

传真： 021-58773268

经办律师：张兰、梁丽金

联系人：张兰

四、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文新报业大厦25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755号文新报业大厦25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晓荣（首席合伙人）

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1369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大愚、江嘉炜

联系人：杨伟平

第四部分 基金的名称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部分 基金类型、运作方式与存续期间

1．基金类型：债券型。

2．基金的运作方式：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3．基金存续期间：不定期。

第六部分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定增值的基础上， 力求获

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第七部分 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

国债、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地方政府债、同业存单、次级

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

券）、可交换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

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央行票据、银行存款、国债期货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因持有可转

换债券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因投资

于分离交易可转债等金融工具而产生的权证， 本基金将在其

可交易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卖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

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其投资

比例遵循届时有效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

本基金投资组合资产配置比例：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 但应开放期流动性需要，为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每次开放期前10个工作日、开放期

及开放期结束后10个工作日的期间内， 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

例限制。

开放期内，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

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在封闭期内，

本基金不受上述5%的限制，但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

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

一倍的现金。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

申购款等。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

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

投资比例。

第八部分 基金的投资策略

1、封闭期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趋势、金融货币政策、供求因素、

估值因素、市场行为因素等进行评估分析，对固定收益类资产

和货币资产等的预期收益进行动态跟踪， 从而决定其配置比

例。 固定收益类资产中，本基金将采取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

策略、类属配置等积极投资策略，在不同券种之间进行配置。

（2）债券投资组合策略

在债券组合的具体构造和调整上， 本基金综合运用久期

管理、收益率曲线策略、类属配置等组合管理手段进行日常管

理。

1）久期管理策略是根据对宏观经济环境、利率水平预期

等因素，确定组合的整体久期，有效控制基金资产风险。 当预

测利率上升时，适当缩短投资组合的目标久期，预测利率水平

降低时，适当延长投资组合的目标久期。

2）收益率曲线策略是指在确定组合久期以后，根据收益

率曲线的形态特征进行利率期限结构管理， 确定组合期限结

构的分布方式，合理配置不同期限品种的配置比例。通过合理

期限安排，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动态调整，在保持

组合一定流动性的同时，可以从长期、中期、短期债券的价格

变化中获利。

3）类属配置包括现金、不同类型固定收益品种之间的配

置。在确定组合久期和期限结构分布的基础上，根据各品种的

流动性、收益性以及信用风险等确定各子类资产的配置权重，

即确定债券、存款、回购以及现金等资产的比例。 类属配置主

要根据各部分的相对投资价值确定，增持相对低估、价格将上

升的类属，减持相对高估、价格将下降的类属，借以取得较高

的总回报。

（3）信用类债券投资策略

信用债券收益率可以分解为与其具有相同期限的无风险

基准收益率加上反映信用风险的信用利差之和。 信用利差收

益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该债券对应的信用利差曲线；二

是该信用债券本身的信用变化的影响， 因此本基金分别采用

基于信用利差曲线变化策略和基于本身信用变化的策略：

1）基于信用利差曲线变化策略

信用利差曲线的变化受宏观经济周期及市场供求两方面

的影响较大， 因此本基金一方面通过分析经济周期及相关市

场的变化，判断信用利差曲线的变化，另一方面将分析债券市

场的市场容量、市场形势预期、流动性等因素对信用利差曲线

的影响， 综合各种因素确定信用债券总的投资比例及分行业

投资比例。

2）基于信用债信用变化策略

本基金主要依靠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分析信用债的信用水

平变化、违约风险及理论信用利差等。本基金信用评级体系将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着力分析信用债券的实际信用风险，

并寻求足够的收益补偿。 另外，评级体现将从动态的角度，分

析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经营稳定性等

关键因素，进而预测信用水平的变化趋势，决定投资策略的变

化。

（4）相对价值策略

本基金认为市场普遍存在着失效的现象， 短期因素的影

响被过分夸大。债券市场的参与者众多，投资行为、风险偏好、

财务与税收处理等各不相同， 发掘存在于这些不同因素之间

的相对价值，也是本基金发现投资机会的重要方面。本基金密

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变动，通过深入分析市场参与者

的立场和观点，充分利用因市场分割、市场投资者不同风险偏

好或者税收待遇等因素导致的市场失衡机会， 形成相对价值

投资策略，为本基金的投资带来增加价值。

（5）债券选择策略

根据单个债券到期收益率相对于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偏离

程度，结合其信用等级、流动性、选择权条款、税赋特点等因

素，确定其投资价值，选择那些定价合理或价值被低估的债券

进行投资。

（6）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投资策略

包括资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A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等在内的资产支持证券，其定价受多种因素影

响，包括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

还率等。本基金将深入分析上述基本面因素，并辅助采用蒙特

卡洛方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评估其内在价值。

（7）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投资综合考虑安全性、 收益

性和流动性等方面特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比较， 对个券发

行主体的性质、行业、经营情况、以及债券的增信措施等进行

全面分析，选择具有优势的品种进行投资，并通过久期控制和

调整、适度分散投资来管理组合的风险。

（8）期限管理策略

由于本基金封闭期为3个月，基金规模相对稳定，但在开

放期内本基金规模的不确定性增强。 本基金将采用期限管理

策略，分散化投资于不同剩余期限标的，临近开放期时，在最

大限度保证收益的同时将组合剩余期限降低， 保证开放期内

具备足够流动性应对可能发生的组合规模变化。

（9）国债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认真研究国债期货市场运行特征， 根据风险管

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适度运用国债期货，提高投资

组合的运作效率。

在国债期货投资时， 本基金将首先分析国债期货各合约

价格与最便宜可交割券的关系， 选择定价合理的国债期货合

约，其次，考虑国债期货各合约的流动性情况，最终确定与现

货组合的合适匹配，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

2、开放期投资策略

开放期内，本基金为保持较高的组合流动性，方便投资人

安排投资，在遵守本基金有关投资限制与投资比例的前提下，

将主要投资于高流动性的投资品种，防范流动性风险，满足开

放期流动性的需求。

第九部分 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财富指数收益率。

中债综合财富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和维护。 该指数的样本券包括了商业银行债券、央行票据、

证券公司债、证券公司银行债券、地方企业债、中期票据、记账

式国债、国际机构债券、非银行金融机构债、短期融资券、中央

企业债等债券，综合反映了债券市场整体价格和回报情况，是

目前市场上较为权威的反映债券市场整体走势的基准指数之

一。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

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

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的指数时， 本基金管理人在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并履行适当程序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

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第十部分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

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

合同规定，于2020年4月29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20年3月31日， 本报告

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4,359,585,000.00 92.71

其中：债券 4,359,585,000.00 92.71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000,000.00 0.11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64,009,689.68 5.61

8 其他资产 73,750,482.90 1.57

9 合计 4,702,345,172.5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982,884,000.00 93.61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47,568,000.00 7.77

4 企业债券 987,465,000.00 30.9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389,236,000.00 12.21

9 其他 - -

10 合计 4,359,585,000.00 136.81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1 1820041 18盛京银行01 1,900,000 190,798,000.00 5.99

2 180206 18国开06 1,600,000 175,104,000.00 5.49

3 1820081 18海峡银行01 1,500,000 152,715,000.00 4.79

4 1920028 19乐山银行小微债01 1,200,000 122,064,000.00 3.83

5 1820072

18贵州银行绿色金融

01

1,100,000 112,079,000.00 3.52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

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

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

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除18盛京银行01

(1820041)、18海峡银行01 (1820081)、19乐山银行小微债01

(1920028)、18稠州商行绿色金融01(1820025)� 、18晋商银行

(1820087) 外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

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

形。 辽宁银保监局2020年01月15日发布对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处罚（辽银保监罚决〔2020〕1号）,乐山银保监分

局2019年04月12日发布对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处罚（乐银保监罚决字〔2019〕6号）,辽宁银保监局2019年

04月30日发布对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处罚 （辽银保监

罚决〔2019〕11号）,央行福州中心支行2019年09月29日发

布对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处罚（福银罚字〔2019〕

36号）,央行杭州中心支行2020年01月10日发布对浙江稠州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处罚（杭银处罚字〔2019〕40号），

山西银保监局2020年04月14日发布对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罚款（晋银保监罚决字〔2020〕1号）。

前述发行主体受到的处罚未影响其正常业务运作，上述

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过基金合同规定的备

选股票库。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5,570.5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3,000,260.55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70,724,651.82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73,750,482.90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

可能存在尾差。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

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2020年3月31日。

一、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的比较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A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2018年3

月23日） 起至

2018年6月30日

1.53% 0.02% 2.29% 0.10% -0.76% -0.08%

2018年7月1日

至2018年 12月

31日

4.03% 0.06% 4.19% 0.06% -0.16% 0.00%

2019年1月1日

至2019年6月30

日

0.84% 0.09% 1.82% 0.06% -0.98% 0.03%

2019年7月1日

至2019年 12月

31日

2.38% 0.03% 2.72% 0.04% -0.34% -0.01%

2020年1月1日

至2020年3月31

日

2.53% 0.06% 2.58% 0.11% -0.05% -0.05%

中融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C

阶段

份 额 净

值 增 长

率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 （2018年3月

23日）起至2018

年6月30日

1.44% 0.02% 2.29% 0.10% -0.85% -0.08%

2018年7月1日至

2018年 12月 31

日

3.86% 0.06% 4.19% 0.06% -0.33% 0.00%

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6月30日

0.70% 0.09% 1.82% 0.06% -1.12% 0.03%

2019年7月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2.21% 0.03% 2.72% 0.04% -0.51% -0.01%

2020年 1月 1日

至2020年3月31

日

2.45% 0.06% 2.58% 0.11% -0.13% -0.05%

二、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

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按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合同

生效日起6个月内为建仓期，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资

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运作相关的会计师费、 律师

费、诉讼费、仲裁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相关账户的开户及维护费用；

8、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9、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

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0%年费率

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

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

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

金划拨指令。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

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

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

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首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

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

金划拨指令。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

期顺延。

3、C类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

的销售服务费率为年费率0.30%。

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C类基金份额的基

金资产净值的0.3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

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

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首日起5个

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经登记机构

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或

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推广、

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4-10项费用，根据有关

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或摊入当期

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

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

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

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

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

下：

（一） 更新了 “重要提示” 中的相关内容。

（二） 更新了 “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 中的相关内

容。

（三） 更新了 “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中的相关内

容。

（四） 更新了 “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中的相关

内容。

（五） 更新了 “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 中的相关内

容。

（六） 更新了 “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 中的相关

内容。

（七） 更新了 “第二十一部分 托管协议的内容摘

要” 中的相关内容。

（八）更新了 “第二十二部分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

务” 中的相关内容。

（九） 更新了 “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

的相关内容。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融量化小盘股票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融量化小盘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

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中融量化小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量化小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量化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427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2017年5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融量化小盘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融量化小

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中融量化小盘

股票A

中融量化小盘股票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4272 004273

注：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中“三、基金存

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 若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 2� 亿元， 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并按照本基金合同约定

的程序进行清算，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

基金合同期限。 ”

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2020年5月17

日， 若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 则本基金将触发

《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发生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

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

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定

投、转换等业务。 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

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妥善做好投资

安排。

2、咨询办法：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

话 400-160-6000，010-56517299 或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zr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